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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公募 REITs 将成为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抓手 

——对《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房地产相关内容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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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下文简称《纲要》），其中提到“促进居住消费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长效机制，支持居民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完善住房保障基础性制度和支持政策，以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为重点，扩

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

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内容。 

点评：重申“房住不炒”主基调；加速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探索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1)此次《纲要》就房地产板块远景目标重申“房住不炒”定位，维持“支持居民合

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表述，延续了房地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进一步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 

2)“租购并举、全面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已成为当前建设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内

容。《纲要》明确提出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及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

上具有同等权利，利于缓解大城市住房供需不平衡、结构不合理、保障不充分等问

题，预期后续各项相关支持政策将加速落地，从而稳定价格预期、降低新市民购房

压力，释放消费需求潜力，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3）加速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是化解房地产行业金融风险的必经之路，亦是行业下行

周期创造新利润增长点的必然选择。2021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针对房地产

提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此次《纲要》再提新发展模式的探索。我们认为除以

保障房构建多层级住宅市场分流体系、以房地产物企作为未来美好生活建设的重要

抓手外，公募REITs亦将给房地产行业带来关键转型机会。11月1日华润有巢REIT

正式获批，华润置地成为首家涉水租赁住房 REITs 市场的房企；12 月 8日证监会

提出“研究推动试点范围拓展到市场化的长租房及商业不动产等领域”，试点领域

的进一步拓展已打开房地产存量资产价值撬动空间，预期 REITs 将逐渐成为保障

房、市场化长租房及商业不动产在金融创新领域的重要融资支持之一，引导房地产

市场由高周转快开发向存量运营升维转型，进而激发市场潜力、提升估值溢价。 

投资建议：2022 年，地产行业政策面友好，多方释放积极信号，明确提出房地产

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事关金融市场稳定和宏观

经济发展全局。供给侧来看，多部委相继表态，通过信贷、债券、股权多种方式综

合协同，“三箭连珠”，执行层面的可操作性大幅提升，有力提振了房地产行业信

心；需求侧来看，5年期 LPR 连续下调，地方政府“因城施策”引导合理住房需

求，包括优化“认房认贷”标准，下调首付比例及按揭利率等。政策利好频发，供

给侧信用风险出清，促需求实质性升温。疫情管控优化，房地产供需回暖可期，资

本市场关注度提升明显，投资建议关注三条主线：1）持续看好核心城市土储充裕、

信用优势显著、品牌优秀的龙头房企未来市占率与 ROE 率先提升，推荐保利发展、

招商蛇口、中国金茂、中国海外发展等；2）持续看好先发布局多元赛道、注重运

营升维、第二增长曲线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增长的房企，推荐万科 A/万科企业、龙

湖集团、新城控股等；3）关注存量资产资源丰富、质地优异、管理高效的房企未

来运用 REITs 提高资产回报率，推荐华润置地、上海临港等。 

风险分析：房地产行业宽松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房地产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房地产企业项目竣工不及预期风险，房地产企业多元化业务经营不佳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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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增信债权工具有效落地，商业不动产

REITs研究加速——光大证券房地产行业流动性

及公募REITs 跟踪报告（2022年 11 月） 

20221208 REITs 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打开商

业不动产公募REITs空间——对公募REITs政策

的点评 

20221208 全方位梳理“三箭连珠”受益房企—

—房地产供给侧融资专题报告（1） 

20221203疫情反复销售磨底，暖风频吹静候花

开——房地产行业百强销售月报（2022年11月） 

20221128房地产股权融资优化调整，多箭齐发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关于证监会

“第三支箭”政策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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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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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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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买入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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